
         根据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招标文件的规定，贵州省公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的G243雷山也耶至丹寨扬武公路改扩建

工程建新纾困施工第LSYW-01标段E52263620230003OG001001 已于2023年08月22日在贵州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

评标，根据评标委员会出具的评标报告，现公示下列内容：

第一中标候选人：第一中标候选人：  联合体牵头人：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；联合体成员：贵州联合体牵头人：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；联合体成员：贵州

泓阳交通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泓阳交通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

中标候选人资质：
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：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； 贵州泓阳交通

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：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

投标报价： 11954.1426（万元）

质量： 标段工程交工验收的质量评定：合格；竣工验收的质量评定：优良

工期（交货期）： 施工期约24个月；缺陷责任期自交工证书签发之日起计算24个月

项目负责人： 龙先林

项目负责人资质： 高级工程师（黔高201701429）

项目负责人证书编号： 贵1522013201302145

企业业绩（如需要）：

1.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环城高速公路第一合同段； 2.京藏高速公路石嘴山至

中宁段改扩建平罗至四十里店段工程JZ9； 3.贵州省余庆至安龙高速公路平

塘至罗甸段PLTJ-7。

项目负责人业绩（如需要）： 1.贵阳（花溪）至安顺高速公路总承包TJ-5。

第二中标候选人：第二中标候选人：  贵州桥梁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贵州桥梁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中标候选人资质：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

投标报价： 11957.1388（万元）

质量： 标段工程交工验收的质量评定：合格；竣工验收的质量评定：优良

工期（交货期）： 施工期约 24 个月；缺陷责任期自交工证书签发之日起计算 24个月

项目负责人： 龚兴生

项目负责人资质： 正高级工程师（黔高2100053010012）

项目负责人证书编号： 贵1522014201502691

企业业绩（如需要）：
1.荣乌高速公路新线京台高速至京港澳高速段工程ZT10合同段； 2.北京新

机场至德州高速公路京冀界至津石高速段主体工程施工ZT3合同段。

项目负责人业绩（如需要）： 1.贵州省余庆至安龙高速公路三都至独山段项目TJ-2合同段。

第三中标候选人：第三中标候选人：  贵州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贵州路桥集团有限公司

中标候选人资质：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

投标报价： 11959.0346（万元）

质量： 标段工程交工验收的质量评定：合格；竣工验收的质量评定：优良。

工期（交货期）： 施工期约24个月；缺陷责任期自交工证书签发之日起计算24个月。



项目负责人： 周遵平

项目负责人资质： 高级工程师（黔高201300851）

项目负责人证书编号： 贵1522019202000539

企业业绩（如需要）：

1. 延庆至崇礼高速公路河北段项目ZT6标； 2. 贵州省德江至务川高速公路

施工总承包第DWTJ-1标段； 3. 湄潭至石阡高速公路第MSTJ-2合同段； 4.

G246水城丰家垭口至观音山公路改扩建工程。

项目负责人业绩（如需要）：
1.2016-2022年在贵州省德江至务川高速公路施工总承包招标（融资+合作

模式）第DWSGZ合同段任项目副经理。

招标文件规定公示的其他内容：

第一中标候选人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、贵州泓阳交通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体最新信用等级：综合评价Ａ

级； 项目总工姓名：周围； 职称：高级工程师（黔高201300620）； 业绩：贵州省三都至独山高速公路第4合同段；

纾困资金比例（%）：5.00。 第二中标候选人贵州桥梁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最新信用等级：AA级； 项目总工姓名：

吴秀能； 职称：高级工程师（黔高1900053010100）； 业绩：贵州省湄潭至石阡高速公路MSTJ-6合同段； 纾困资金

比例（%）：5.00。 第三中标候选人贵州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最新信用等级：AA级； 项目总工：童文富； 职称：高级工

程师（黔高201300861）； 业绩：2018-2020年在贵州省都匀至安顺公路路基、桥隧工程第T25合同段任项目总工； 纾

困资金比例（%）：5.00。

中标结果公示2023年08月23日至2023年08月28日 ，在公示期内，对上述中标情况持有异议的请向（行业行政监督部门

名称:贵州省公路局）（电话：0851-85992478） 投诉。

招标人：  贵州省公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(联系电话：0851-82212909)

招标代理机构：  北京华通睿远工程咨询有限公司(联系电话：15285500685)

重要提示： 根据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》（七部委局11号令），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本工

程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，有权依法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。

投诉人投诉时，应当提交投诉书。投诉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1）投诉人的名称、地址及有效联系方式；

（2）被投诉人的名称、地址及有效联系方式；

（3）投诉事项的基本事实；

（4）相关请求及主张；

（5）有效线索和相关证明材料。

投诉人是法人的，投诉书必须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；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投诉的，投诉书必须由其主

要负责人或者投诉人本人签字，并附有效身份证复印件。

投诉书有关材料是外文的，投诉人应当同时提供其中文译本。


